
关于对区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
第051号提案答复的协办意见

[B]

区工信局：

钱友委员提出的“关于加快打造全国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”

的建议(第 051 号)收悉，我局作为协办单位， 认真履行职责，

积极组织办理工作。 经认真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函复如下：

一 、 坚持规划引领，落实矿山全生命周期管理

严格落实 《池州市国土空间规划》和 《池州市贵池区十四五

矿产资源总体规划》,结合矿产资源自然赋存，科学设置、 有序投

放矿业权，成功出让贵池区横山矿区及外围水泥用灰岩矿采矿权，

正在组织大竹园斋岭熔剂用白云岩矿采矿权出让工作。要求矿产

资源勘查达到规定的勘查程度， 相邻矿山生产建设作用范围最小

距离满足相关安全规定，尤其是普通建筑用砂石露天矿山不得以

山脊划界； 落实 “净矿” 出让要求，新设矿业权设置不得与各类

禁止开发区重叠，包括各类自然保护地、 生态保护红线、 国家重

点保护的不能移动的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所在地、 饮用水源地保






